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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众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苏州科环 2017 年度业绩承诺实现情况的说明公告 
 

浙江众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7年度完成了发行股

份购买苏州科环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苏州科环”）100%股权的重大资

产重组，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定，现将苏州科环 2017 年度业绩承诺完成

情况说明如下： 

一、重大资产重组的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发的《关于核准浙江众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

唐新亮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2017〕243号），

公司向唐新亮发行 11,115,764 股股份、向宁波宽客御享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发行 9,834,483股股份、向上海沁朴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

下简称“沁朴投资”）发行 8,551,723 股股份、向萍乡市骏琪投资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以下简称“骏琪投资”）发行 3,848,233股股份、向北京润信鼎泰

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鼎泰投资”）发行 3,420,688 股股份、向文建

红发行 2,139,449股股份、向张建强发行 2,137,931股股份、向江苏中茂节能环

保产业创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江苏中茂”）发行

1,710,345 股股份购买其持有的苏州科环 100%股权。 

截至 2017年 4月 5日止，苏州科环原股东所持有的苏州科环 100%的股权已

完成过户及工商变更登记手续，苏州科环股权已变更登记至公司名下。2017年 7

月，本次重组涉及的新增股份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办理了相关登

记。 

天健会计师事务（特殊普通合伙）就上述本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事宜进行审

验，并出具了天健验〔2017〕214 号《验资报告》。 

 

二、苏州科环业绩承诺及补偿相关安排 

1、业绩承诺 

唐新亮、沁朴投资、骏琪投资、鼎泰投资、文建红、张建强和江苏中茂承诺

苏州科环 2017 年度、2018 年度和 2019 年度实现的经审计的归属于母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数（以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为准）如下： 

单位：万元 

年度 2017 年 2018 年 2019 年 

当年承诺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7,312 9,141 9,699 

当年累计承诺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

利润 
7,312 16,453 26,152 

补偿义务人参与业绩承诺的苏州科环股权构成情况如下： 

补偿义务人 
对苏州科环出资额

（万元） 

交易完成前持有标的

公司股权比例（%） 

对应交易完成后持有

上市公司股份数（股） 

唐新亮 428.51 26.00 11,115,764 

文建红 82.48 5.00 2,139,449 

骏琪投资 148.35 9.00 3,848,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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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建强 32.97 2.00 855,172 

沁朴投资 82.42 5.00 2,137,930 

鼎泰投资 32.97 2.00 855,172 

江苏中茂 16.48 1.00 427,586 

合计 824.18 50.00 21,379,306 

2、奖励安排 

本次交易经证监会审核通过并实施完毕后，若苏州科环 2017 年-2019 年累

计实现的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以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为准）超

过累计承诺的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数的，超过部分的百分之三十（30%）

直接奖励给标的公司核心管理层、业务骨干、技术骨干（包括《发行股份购买资

产协议之补充协议》签订后新加入目标公司的核心管理层、业务骨干、技术骨干），

前述业绩奖励金额最高不超过本次交易作价的 20％，即不超过 13,640万元，亦

不得超过标的公司承诺期内经营性现金流量净额总和。相关奖励应在 2019 年业

绩承诺结束、该年度《专项审核报告》出具后经苏州科环董事会通过具体方案后

实施。 

3、补偿安排 

本次交易经证监会审核通过并实施完毕后，若目标公司盈利承诺期内第一、

二年每年实现的当期期末累计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以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前后孰低为准）未达到承诺的当期期末累计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的

90%的，补偿义务人同意就目标公司当期期末累计实际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

利润（以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为准）不足承诺的当期期末累计归属于母公

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90%的部分以股份的方式向上市公司进行补偿；若目标公司盈

利承诺期内第三年实现的当期期末累计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以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为准）未达到承诺的当期期末累计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

利润的，补偿义务人同意就目标公司当期期末累计实际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

利润（以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为准）不足承诺的当期期末累计归属于母公

司所有者的净利润的部分以股份的方式向上市公司进行补偿。 

前述股份补偿数量总计不超过补偿义务人参与业绩承诺的股权所获得的众

合科技的股份数量，股份补偿数量不足以补偿的，剩余部分由唐新亮、文建红、

骏琪投资以现金补偿。 

在利润补偿期间各年度盈利专项审核意见出具后，每年计算一次股份补偿数，

由众合科技以 1元的价格进行回购。 

盈利承诺期内第一、二年每年度补偿股份数按照如下方式计算： 

当年应补偿股份数=（目标公司截至当期期末累计承诺的归属于母公司所有

者的净利润数×90%-目标公司截至当期期末累计实现的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

净利润数）/盈利补偿期间内目标公司承诺的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总数

×购买标的资产所发行的全部股份数—已补偿股份数。 

盈利承诺期内第三年度补偿股份数按照如下方式计算： 

当年应补偿股份数=（目标公司截至当期期末累计承诺的归属于母公司所有

者的净利润数-目标公司截至当期期末累计实现的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数）/盈利补偿期间内目标公司承诺的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总数×购买

标的资产所发行的全部股份数—已补偿股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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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逐年计算应补偿股份时，按照上述公式计算的当期补偿股份小于 0时，按

0取值，即已经补偿的股份不冲回。 

若公司在盈利补偿期间实施转增或股票股利分配的，则补偿义务人应补偿的

股份数量相应调整为：当年应补偿股份数（调整后）=当年应补偿股份数×（1+

转增或送股比例）。 

若公司在盈利补偿期间实施现金分红的，现金分红部分补偿义务人应作相应

返还，计算公式：返还金额=每股已分配现金股利×当年应补偿股份数。 

唐新亮、文建红、骏琪投资承诺，如补偿义务人参与业绩承诺的股权换得众

合科技的股份数不足以补偿盈利专项审核意见所确定净利润差额时，其将在补偿

义务发生之日起 10日内，以现金方式补足差额，应补偿的现金金额=盈利补偿期

间内目标公司承诺的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总数×1/2-盈利补偿期间内目

标公司累计实现的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总数。计算应补偿的现金金额小

于 0时，按 0取值。 

4、减值测试 

各方同意，在盈利承诺期届满时，公司应对购买标的资产相应股权进行减值

测试并由公司聘请的具有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出具专项审核意见。 

若盈利承诺期届满时标的资产对应股权减值额＞（盈利承诺期内补偿义务人

已补偿股份数额×新股发行价格+已补偿现金数额），则唐新亮、文建红、骏琪投

资应向公司进行现金补偿。张建强、沁朴投资、鼎泰投资和江苏中茂不承担该部

分补偿义务。 

盈利承诺期届满时标的资产对应股份减值额为本次交易中标的资产交易价

格减去盈利承诺期届满时标的资产评估值并排除盈利承诺期限内的股东增资、接

受赠予以及利润分配等对标的资产评估值的影响数。 

补偿义务人对标的资产减值补偿上市公司的股份数额按下述公式计算： 

减值补偿的现金数额＝标的资产对应股权减值额－（盈利承诺期内补偿义务

人已补偿股份数额×新股发行价格+已补偿现金数额）。 

5、补偿之实施 

在下列任一条件满足后，则众合科技应在该年度的年度报告披露后 10 个工

作日内由其董事会向股东大会提出回购股份的议案，并在股东大会通过该议案后

2个月内办理完毕股份注销的事宜：（1）若利润补偿期间内第一、二年度苏州科

环截至当期期末累积实现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数不足截至当期期末累积承诺归

属于母公司净利润数的 90%或利润补偿期间内第三年度苏州科环截至当期期末

累积实现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数不足截至当期期末累积承诺归属于母公司净利

润数的；（2）在利润补偿期间届满后对苏州科环进行减值测试，如盈利承诺期届

满时标的资产对应股权减值额＞（盈利承诺期内补偿义务人已补偿股份数额×新

股发行价格+已补偿现金数额）。 

6、补偿义务的分担 

涉及上述补偿义务时，各方同意并确认，补偿义务的承担顺序及分配方式如

下： 

发生盈利补偿义务的情形下，先由唐新亮、文建红、骏琪投资以其持有的上

市公司股份承担补偿义务。分摊比例如下：唐新亮承担 65%；文建红承担 12.5%；

骏琪投资承担 22.5%。同时，唐新亮、文建红、骏琪投资将对上述补偿义务互相

承担连带责任。 

若唐新亮、文建红、骏琪投资持有股份数量不足以承担上述补偿义务的，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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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建强、沁朴投资、鼎泰投资和江苏中茂补足。分摊比例如下：沁朴投资承担

50%、鼎泰投资承担 20%、江苏中茂承担 10%、张建强承担 20%。 

发生前述盈利补偿义务的情形下，补偿义务人参与业绩承诺的股权换得众合

科技的股份数不足以补偿盈利专项审核意见所确定净利润差额时，唐新亮、文建

红、骏琪投资以现金方式补足差额。分摊比例如下：唐新亮承担 65%；文建红承

担 12.5%；骏琪投资承担 22.5%。同时，唐新亮、文建红、骏琪投资将对上述补

偿义务互相承担连带责任。 

发生减值补偿义务的情形下，由唐新亮、文建红、骏琪投资以现金承担补偿

义务。分摊比例如下：唐新亮承担 65%；文建红承担 12.5%；骏琪投资承担 22.5%。

同时，唐新亮、文建红、骏琪投资将对上述补偿义务互相承担连带责任。 

 

 

三、苏州科环 2017 年度业绩承诺实现情况 

苏州科环 2017 年度经审计的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7,199.33 万元，

扣减非经常性损益 470.65 万元后，利润实现数为 6,728.68 万元，低于承诺数

583.12 万元，完成 2017年度利润承诺的 92.03%。 

 

四、2017 年度苏州科环业绩承诺未能完成的原因分析 

苏州科环是一家从事工业污水处理技术研究及综合治理的综合性环保公司，

其水处理项目进度与客户主体工程项目进度联系紧密，由于客户主体工程项目进

度推迟，部分项目的设备交货、指导安装以及调试工作出现了延后，苏州科环

2017年度业绩承诺最终未能按计划完成。 

 

五、未完成业绩承诺的后续解决措施 

根据本次交易相关协议约定，苏州科环 2017 年度实现的净利润超过 2017

年业绩承诺金额的 90%，未触发当年度业绩补偿条款，暂无需对上市公司进行补

偿。 

同时公司与苏州科环将针对 2017 年度项目执行过程中存在的不足，采取以

下措施进一步开拓市场、加快资源整合，加强团队建设，提升竞争力，促进公司

持续健康发展： 

1、进一步开拓市场 

苏州科环是一家从事工业污水处理技术研究及综合治理的综合性环保公司。

主要专注于石化行业污水处理业务，属于工业污水深度处理领域的高技术服务型

公司，尤其在石化行业工业污水深度处理领域具有较高的市场地位。公司未来一

方面将继续在工业污水深度处理领域的市场开拓，另一方面充分利用苏州科环原

有技术和品牌优势，向工业污水处理的其他相关领域延伸，进一步开拓新的市场，

发展成为以石化行业为主的工业污水治理综合解决方案提供商。 

2、加快资源整合 

公司子公司浙江海拓环境技术有限公司致力于提供以重金属（表面处理）、

印染行业为主的工业废水治理综合解决方案，在业务开展过程中积累了电镀园区

废水资源化处理集成技术、印染废水达标处理及污泥减量集成技术，苏州科环主

要深耕工业污水处理中的深度处理阶段，深度处理约占工业污水处理工段的 30%，

在业务发展过程中积累了大量具有实践经验的技术，包括内循环 BAF技术、非均

相臭氧催化氧化技术和 COBR 组合工艺，公司未来将加快对苏州科环及浙江海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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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技术有限公司的资源整合，充分发挥两家公司在重金属（表面处理）、印染

行业及石化行业的技术优势，将有效拓展水处理的应用范围与技术先进性，进而

承接更复杂水质的水处理工作。 

3、加强团队建设 

公司将结合实际经营情况，优化项目管理制度流程，进一步优化人才绩效管

理考核模式，推进人才激励机制创新及学习型组织建设，不断加强人才培养与储

备，通过积极引入新的业务资源，进一步增强公司内部协同效应，扩大众合科技

水处理业务的影响力，持续提高公司整体盈利水平。 

 

特此公告。 

 

 

 

 

浙江众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八年四月十八日 

 
 


